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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日勒市场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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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加盟连锁新品牌内蒙草原格日勒

市场管理制度

· 树立零售特色消费新标准

· 共享特色市场新蓝海

内蒙古赤峰市百岁达有限公司·中国草原绿色产品调度中心
第1章 总则

第1条
目的
本规章规定格日勒连锁加盟店组织对连锁加盟店总部（以下称总部）的权利和义务、连锁加盟店的运营制度、经营管理制度与权利义务等。
第2条
组织

（1） 为有效管理格日勒连锁加盟店，中国草原绿色产品调度中心设置了市场管理部，以促进业务的发展。

（2） 总部为“格日勒”商号、商标的所有者，主持制定连锁加盟店的运营方式、规章制度，以管理全体连锁加盟店。

（3） 连锁加盟店为加盟商所有，在一个区域内，有独占或优先的营业权利，但须在所定的整体经营体制和店铺形态下，遵从本制度，并负有诚实经营的义务。

第2章 加盟资格与权责
第3条
加入资格
（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具有独立合法的法人或自然人资格；
（2） 认同并接受“格日勒”经营模式及公司所倡导的企业文化理念，并能接受和遵守“格日勒”系统运营规范；
（3） 具有较强的品牌意识和健康、坦诚的合作心态并自愿接受总部的管理和培训；
（4） 加盟投资者本人亲自运作或已有适合的经营管理者人选；
（5） 具有足够投资实力，且有投身特色产品零售业的创业热情；
（6） 加盟商本人健康状况良好，且家属亲友都支持您加盟开店；
（7） 具有（自购或租用）符合开店要求（不低于20平方米）的经营场所；
（8） 具有良好的现代服务意识以及较强的处理人际关系和沟通能力；
（9） 具有持之以恒、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并有较强的财务管理能力；
（10） 具有理性的投资心态，能够客观地看待投资与回报的关系，没有暴利期求，并有一定的承担风险的能力；
第4条
加盟店责任
连锁加盟店应向总部交纳加盟金、品牌使用费和加盟保证金。
第5条
加盟店基本权利
（1） 使用“格日勒”的商号、商标经营店铺。

（2） 使用“格日勒”的商标做广告宣传活动。

（3） 经营总部提供的产品。

（4） 接受总部的经营技术指导，并按总部的指导要领营业。
（5） 接受本部有关店铺的装修方案等专门技术指导

（6） 接受本部提供的宣传广告、促销方案及其他活动。

（7） 接受总部对于经营计划的制定及指导。
（8） 接受总部提供的必要信息。
第3章 加盟店的管理
第6条
企业体系

（1） 企业名称:格日勒内蒙草原产品批发中心

（2） 企业、品牌标志（识别图文）
（3） 企业商标

（4） 企业品牌标准字

（5） 名片包装物

（6） 授权牌
第7条
广告体系

（1） 宣传口号，企业信条

（2） 标准店招牌(直、横)含证章牌
（3） 标准店外观(颜色、格局)
（4） 标准店内饰(装潢、形象)
（5） 衣着制服
（6） 标准名牌
（7） 包装用品、营业用品
（8） 标准P.O.P.格式
（9） 贴纸(格式、大小、直横)
（10） 广告旗
（11） 特约连锁服务标志

（12） 会员卡
第8条
总部统一计划、指导实施事项

（1） 商品构成计划
（2） 商品陈列计划

（3） 毛利计划

（4） 促销计划

（5） 广告宣传计划

（6） 进货补给计划

（7） 其他关于店铺的管理计划

第9条
产品供给方法的制定

（1） 加盟店经销产品中，至少要有80%以上的产品要向总部进货，已达到进货集中化。

（2） 产品的供给，原则上有总部定期配送系统配给

第10条
货款管理

每月定期提交进货计划，总部审核后，加盟店把款项汇至总部所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11条
产品调换

（1） 由总部提供的产品及物品，原则上根据产品厂家的换货规则处理。

（2） 其他情形下的换货，根据总部与加盟店当时实际限定条件，可调换货物。
（3） 前项退货产品货款的支付，每月结算。
第4章 保密与禁止事项

第12条
保密规定

连锁加盟店对于本组织的计划、运营、活动等情况及内容不得泄露给他人，特别对下列事项应保守机密，如有违反所产生的损失，应由当事人负责赔偿。

（1） 经销产品及物品的采购厂商、价格、进货条件

（2） 加盟店的详细经营内容、特别是进货、销售、资金计划的具体内容

（3） 其他总部指定的事项。

第13条
禁止事项

加盟店不得有下列行为：

（1） 加入总部以外的同业连锁加盟店

（2） 毁损总部的名誉；

（3） 在无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将总部所送的文件、情报提供给他人。

第5章 解除加盟与违规处理

第14条
总部解除加盟契约

有下列各项事由时，总部可解除加盟契约。

（1） 加盟店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前条的规定时。

（2） 加盟店经营者申请破产，或受强制执行，或执行处分时。

（3） 与加盟店的有关的连锁加盟店发生经济纠纷，因而加盟店的经营受到重大影响时。

（4） 需要偿还总部的债务，虽经劝告，仍不履行时。

有下列事由时，总部可将加盟店除名。

（1） 对本制定有重大违反时。

（2） 明显妨碍总部的信用时。

（3） 妨碍正常的连锁运营时。

第15条
加盟店解除加盟契约

加盟店无论何时，均可退出连锁加盟组织。如解除连锁加盟契约，至少应提前三日前，以书面通告总部。
第15条
加盟契约应处理的事项

（1） 遵从总部指示，将店铺内外的加盟名称撤出。

（2） 遵从总部指示，将经销产品目录、价格表及其他总部送付的物品、文件送还。

（3） 对总部或其他加盟会员的债务要立即偿还。

（4） 实施上列所需一切费用，由加盟店负担。

（5） 由于解除契约，发生具体损失时，加盟店应予赔偿。

第6章 附则

第16条
本制度的修正，由市场部与加盟店共同商议通过。

第17条
关于加盟店的运营，本制度或另定的各种规则无规定时，由本部酌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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